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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判解 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公務人員考績合法性問題 

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99號判決 

 

【實務選擇題】 
 

公務員年度考績被評為乙等時，得提起何種救濟？ 

(A) 復審 

(B) 申訴 

(C) 訴願 

(D) 行政訴訟 

答案：B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在考績評定程序上，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

目評擬，遞送考績會初核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

定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，此經考績法第14條第1項明文。如果機關長官與考績會之

意見不同，行為時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，機關長官如對初核結果有意

見時，應交考績會復議；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，仍不同意時，得加註理由後變更

之。是以，我國公務人員考績之評定，原則上雖由考績會透過民主化合議機制作

成，惟為貫徹機關長官領導統御，最終決定權仍屬機關長官。因此，法院於審查

考績評定合法與否時，於機關長官同意考績會評定時，審查重點在於考績會之組

織、程序及判斷是否合法；但如終係因機關長官不同意考績會復議之結果，而以

加註理由方式變更復議結論時，法院所審查之重點，即不在於考績會初核、復議

階段，而在於機關長官逕予變更之決定是否合法。機關長官行使上開考績決定

權，有義務將其考績判斷所運用之資料及過程表明，至少應達到公務人員權利救

濟機關（包括法院）可為審查其是否係基於妥當事實，以及其變更考績會決定之

具體理由此一程度，否則難免流於恣意之弊，此之法文所以要求機關長官逕予變

更考績時，須加註理由之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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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爭點說明】 

一、服務機關對公務人員考績評定為高度屬人性事項，判斷餘地是不可避免的，

因為也沒有辦法取代。於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

承認考績被考列丙等之公務人員，得提起行政訴訟後，行政法院審理此類案

件，重要的是，在論及尊重判斷餘地前，仍必須審查服務機關辦理考績業務

是否有對事實認定違誤、是否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、有無與事件無

關之考量牽涉在內、以及是否違反平等原則等一般公法上原理原則等情事，

以糾正機關逾越法律界限的缺失，不能空有行政訴訟之救濟管道，而以尊重

判斷餘地之名，使公務人員無法獲得實質的權利保障。 

二、我國現行考績法對公務人員之考績並無一定比例應考列丙等之規定，而是採

取「覈實考核原則」（考績法第2條參照），以平時考核為依據，就其工作、

操行、學識、才能行之（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是一種非競爭型之

考績評定方式，此乃經立法者選擇之制度，非得由行政機關決定之。如公務

人員之服務機關採取競爭型之考績評定方式，以團體績效最差之單位，再以

該單位成績最差者核予考列丙等之考績，即屬違反現行考績法所承認之價值

判斷標準。抑且，公務人員工作品質之優劣，須在相同的基礎條件下方得比

較，同一機關之不同單位，業務內容不同，逕以同一標準來作要求，則對於

業務量較多較繁重之單位同仁，顯不公平。且團體績效最差之單位，該單位

成績最差者，與機關內其他單位受考人相較，是否即為最差，亦有疑義。是

採取團體績效為公務人員考績方式者，並有違反平等原則之可能。 

三、在考績評定程序上，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

目評擬，遞送考績會初核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

核定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，此經考績法第14條第1項明文。如果機關長官與考

績會之意見不同，行為時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，機關長官如對初

核結果有意見時，應交考績會復議；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，仍不同意時，得

加註理由後變更之。是以，我國公務人員考績之評定，原則上雖由考績會透

過民主化合議機制作成，惟為貫徹機關長官領導統御，最終決定權仍屬機關

長官。因此，法院於審查考績評定合法與否時，於機關長官同意考績會評定

時，審查重點在於考績會之組織、程序及判斷是否合法；但如終係因機關長

官不同意考績會復議之結果，而以加註理由方式變更復議結論時，法院所審

查之重點，即不在於考績會初核、復議階段，而在於機關長官逕予變更之決

定是否合法。機關長官行使上開考績決定權，有義務將其考績判斷所運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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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及過程表明，至少應達到公務人員權利救濟機關（包括法院）可為審查

其是否係基於妥當事實，以及其變更考績會決定之具體理由此一程度，否則

難免流於恣意之弊，此之該法所以要求機關長官逕予變更考績時，須加註理

由之原因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第1項、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 




